
张楚文（湖南省社会学研究
协会秘书长）

关于“老赖”，其实在“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已成共识的当

下，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如

外出时，不能选择飞机、列车软

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能在

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场所进行

高消费；不能购买不动产或者新

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等。

国家之所以采取一系列的限

制措施，就是通过让“老赖”生

活难受，从而减少社会上的失信

行为。只是，有些“老赖”即便

处处受限，他们也觉得“无所

谓”，于是，针对这样的情况，

开 始 探 索、 采 取

更加严格的执行手

段，而父母失信，子

女 读书受限的说法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诞生的。

这种手段的出

现基于我国大多数

父母 秉 承“ 奋斗 一 生，

只为孩子过得更好”的家庭

观念。由此，限制“老赖”子女

就读私立、贵族学校，影响小孩

的生活和教育，能逼 迫“老赖”

父母乖乖还钱。

然而，合法的手段若被错误

解读则可视为无理。以限制欠款

人子女入大学校门来催债，显然

剥夺了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打

击“老赖”，要依法依规，只求

结果不顾过程的做法欠妥，且有

违法之嫌。

在我看来，如果真想通过“父

母失信、子女读书受限”来促使“老

赖”还钱，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

方式，比如限制其为子女支付学

费等，因为这笔钱可以看成是“高

消费”。毕竟，在自身存在支付能

力的情况下，“老赖”父母也不会

对子女生活袖手旁观。这样一来，

最终的执行效果或许比直接禁止

子女被大学录取更有效。

骗取购房资格，
将有哪些法律风险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李诗韵

长沙市政府为抑制房价

过快上涨，严厉打击炒房行

为，对非长沙户籍但在长沙

工作的购房者，明确了缴纳个

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的条件。

于是，一张完税证明，成了

重要的“房票”。这让个别不

法分子看到了“商机”，甚至

入侵税务系统，伪造纳税信

息，牟取暴利。最终等待他

们的，是法律的审判。

2017 年 6 至 8 月， 数 名

房产中介为牟 取 暴 利，为

400 多名无购房资格者伪造、

买卖个人所得税《税收完税

证明》，制造了一批“伪刚需

者”。7 月12 日，长沙市天心

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那么，骗取购房资格将

承担哪些法律风险呢？ 

本期专家：刘凯（湖南
闻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伪造、买卖纳税证明、社

会保险证明，提供虚假户籍骗

取购房资格均属违法行为，这

不仅扰乱了房地产市场秩序，

还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

那么,一旦存在提供虚假

购房资料骗购住房的行为，将

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对购房者而言，提供虚假

购房资料骗购住房的，没有购

房的可能会被取消购房资格，

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得购房。对

于已经签订购房合同的，房地

产企业可以与购房人解除合同，

房屋管理部门也存在不予办理

房地产登记的法律风险。

对于教唆、协助购房人伪

造证明材料、骗取购房资格的

中介机构，政府部

门可以责令其

停业整顿，并

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相应处

罚。情节

严重的，

甚至可

能被追

究刑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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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法

躲债 2 年的郴州男子为不影响儿子入学主动还款—— 

父母成“老赖”，子女择校有“门槛”？

儿子高考成 绩 不错， 被

北京某知名大学录取；学校

却打来电话，告知其不能入

学——原因是这名学生的父

亲赖账 2 年，欠下 20 万元债

务迟迟不还。

今年 7 月，这个发生在温

州苍南的故事在网上引起了

不小的关注。热度未退，7 月

17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就

从郴州市永兴县人民法院了解

到，今 年 6 月，该法院 执 行

法官李琳也受理了一起类似

案件——因躲债故意“消失”

近两年，还和法院“捉迷藏”

的“老赖”曹启明（化名）竟

主动来到法院，请求偿还欠

款。更有意思的是，当李琳

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对方连

连恳求 ：“能不能麻烦法官尽

快把我从黑名单中撤下来。”

俗话 说，借 钱 容易还钱

难。曾经的“老赖”为何会突

然诚信起来，主动还债呢？故

事还得从 2 年前说起……

2016 年 1 月，曹启明以“生

意资金短缺”为由向好友李

华（化名）借款 80000 元钱，

因关系熟络，李华出于信任，

并未向曹启明加收借款利息，

而曹启明也保证“会尽快还清

债务”。

然而，每当李华要求曹启

明还钱时，对方总以各种理由

拖延，最终不了了之。甚至

曹启明还将李华的联系方式

拉黑，并拒绝任何陌生来电，

从此“消失”了近两年。   

无奈，李华只得向永兴县

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

依法判决曹启明偿还李华借

款 80000 元。谁知，判决 生

效后，曹启明拒不履行判决

义务，由此，案件进入 强制

执行阶段。

之后，永兴县法院多次上

门催讨，可曹启明都以没钱为

由拒绝还款。之后，曹启明还

和法官玩起了“捉迷藏”——

打电话不接，发短信、微信不

回，去家里也找不到人。

催 债 未 果，2018 年 1 月，

永兴县法院将曹启明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在全县

尤其是其所在乡镇、村组张贴

“老赖”黑名单，曝光其基本

信息。原本想在诚信、舆论、

道义、法律上向曹启明施加压

力，敦促其履行义务，但他依

然保持“无所谓”的态度。

为了打破与“老赖”僵持

的局面，法院想了个办法。

原来，今年 6 月，曹启明

的儿子要参加高考，事后还

考得不错，有望考取重点大

学。得知消息后，负责借款

纠纷案的执行法官李琳有了

主意——他在朋友圈转发了

一些诸如“都是失信（欠钱不

还，被法院列入黑名单）惹

的祸，孩子考上心仪大学政审

通不过”等类似文章，向曹

启明这类“老赖”发出“警示”。

没想到，还真有效果！原

本拒绝还款的曹启明因担心自

己失信影响儿子的前途，于

是主动带着 80000 元，来到

法院处理该案。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通讯员 黄丽萍 郑东升

为了破解“失信惩戒执行难”的困境，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多部门频出高招。从限
制失信人员乘坐飞机和高铁动车的一等座，到冻结其网购账户、在公共场所的大屏幕曝光个人
信息，甚至为他们订制“专属彩铃”……几乎每次重拳出击，都能赢得社会各界的点赞，让“老
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然而近日，一条关于“失信惩戒”的新招却引发不少争议：父母欠债不还，可能影响子女入学？
一时间，网友议论纷纷，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也在郴州市永兴县人民法院了解到了一个类似的
案例——对此，律师和专家都表示，限制老赖子女上学并不是目的，限制高消费才是。

一种说法

■故事

法官的一条朋友圈，让“老赖”主动还钱

律师：要分清“限制入学”的前提条件
张倩倩（湖南云星律师事务

所律师）
从目前的法规政策上讲，为

“父母失信，子女读书受限”情

形提供法律依据的仅限于《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

费的 若 干 规 定》(2015 年修 订 )

第 3 条第 7 项的规定 ：“被执行

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

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

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其中就包括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

学校这一项限制消费的措施。

然而，针对这条法规，我们

应该一分为二看待——“高收费

私立学校入学”和“高考大学入学”

不可混同一谈。因为法规只规定

父母失信后，其子女不得就读高

收费私立学校，但对于公立学校、

正常收费标准的私立学校等并没

有进行限制，更没有对子女高考

后读大学进行限制。

实际上，限制“老赖”子女

就读私立、贵族学校，是为了

限制“老赖”高消费，并非剥

夺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所以，

像“父母失信，子女无法被大

学录取就读”的做法，在当前

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依

据的前提下，法院、学校等相

关单位若采取此类措施，实际

上是不具有合法性的。

社会学家：催人还钱，不可剥夺其子女受教育权利

专家：莫把“高收费学校”和“高校”混为一谈

扫一扫，
参与网友讨论


